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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協助身心障礙學生生活適應、推動適性化輔導學習，並維護身心障礙學生受教權益，

依據特殊教育法及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設置特殊教育推行

委員會（以下簡稱特推會）。   

第二條 特推會委員十三至十五人，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與會議主席，其餘委員由校長就下列人員聘

任之： 

(一) 當然委員：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 

(二) 教師代表：各學院教師代表、進修部教師代表及資源教室輔導員一名。 

(三) 學生代表：身心障礙學生代表一至兩名。 

(四) 家長代表：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一至兩名。 

(五) 專家學者代表：特殊教育專家或資深實務工作者一名、醫護顧問一名。 

學務處就以上教師與學生代表推選名單，依名額及性別比例遴選，建請校長聘任之。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任之。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無法執行職務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

校長解聘者，由校長依前項規定遴聘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任一性別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特推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身心健康中心主任兼任之。   

第三條 特推會之職掌如下：  

(一) 審議及督導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相關計畫。  

(二) 審議個別化特殊教育方案。  

(三) 協助處理學生教學、輔導、服務或個別課程調整等相關事項。 

(四) 依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綜合訪視或評鑑指標，推動學校辦理自我評鑑、定期追蹤及獎懲。 

(五) 其他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第四條 特推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

委員不克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指派委員一人擔任主席。 

特推會有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或民間團體出席指導，或請相關學生、家長列席說明。 

第五條 特推員會所需經費，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及身心障礙相關計畫支應。 

第六條 本要點經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實施，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